＿＿＿＿＿＿地方税务局
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异议处理决定书
 

   异处字〔    〕   号
 

＿＿＿＿＿＿（纳税人）：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您于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申请异议处理的位于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地址）存量房，核定交易计税价格为＿＿＿＿元，并据此计征税款。

若对本处理决定有争议，必须先依照规定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然后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。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主管地税机关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两份，纳税人和主管税务机关各一份。

